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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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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執行機關之成立(1/2) 

地方法院 
財務法庭 
民事執行處 

行政執行 
機關 90年1月1日起 

公法上 
金錢給付義務 

專責行政執行機關—世界首創 

4 



行政執行機關之成立(2/2) 
 89年1月1日-行政執行署正式成立。 
 90年1月1日-設置臺北、板橋、桃園、新竹、臺中、彰
化、  嘉義、臺南、高雄、屏東、花蓮、宜蘭等12個行政
執行處。 
 95年1月1日-增設士林行政執行處。 
 101年1月1日-配合組織改造，13個行政執行處自101年1月

1日起改制為「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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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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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區含福建省連江縣) 

(轄區含福建省金門縣)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分署-職掌 

行政執行署所屬各分署主要辦理公法上金
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之審
議、處理及其協調、聯繫等事項。 

 
設置目的:落實公權力，增裕國庫收入，培
養民眾守法意識。 

 
措施:採取扣押、查封、拍賣義務人之財
產、限制出境、禁奢條款、聲請法院裁定
拘提管收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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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種類： 
稅款、滯納金、滯報金、怠報金、利息 
罰鍰、怠金 
代履行費用 
其他公法上應給付金錢義務 
   ex:政府採購法之押標金 
 

－截至103年12月底止，曾移送執行之移送機關達2,168個、涉

及391種法規。 
 

受理案件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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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詞解釋(1/2) 
• 行政執行 : 指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為或不行為
義務之強制執行及即時強制。 
 

• 義務人 : 指因逾期不履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而遭
移送強制執行之單位或個人。 

 
• 應納金額 : 指各執行事件經移送後，應徵收之本稅(
或本費、罰鍰、各種公法、債權金額)，連同滯納金、
利息及其他各項應附隨徵收之總數。 
 

• 總應納金額 : 將同一義務人所有應納金額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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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詞解釋(2/2) 
• 應執行金額 : 總應納金額扣除總撤回金額。 

 

• 清償金額 : 指各行政執行案件執行徵起之本稅(
或本費、罰鍰、各種公課、債權金額)，連同滯納
金、利息及其他各項應附隨徵收之總數，包括實
物抵繳、退稅抵繳。 

 

• 清償率 : 本文定義之清償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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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範圍及來源 

  
 

 

98年至102年各分署行政執行終
結案件。不包含臺北市、新北
市及高雄市政府逐年償還依法
應負擔之勞、健保費補助款。 

以分署為單位，
合併同一義務人
所有案件為單一
筆資料  

 
 

 ○ 各分署案管系統資料庫 & 法務統計資料庫 
 ○ 撰寫SQL程式篩選資料 
       ○ EXCEL輔助整理 
 ○ R語言進行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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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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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1.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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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是否具軍公教

身分。 

2.種類別應執行金額 
財稅、健保、勞保、 
罰鍰、費用 

3.財產 
 土地、房屋、汽車、 

集保開戶 

清償率 

1.基本資料 
年齡、性別、 
健保身分別、是
否具軍公教身分 

2.種類別應執行金額 
財稅、健保、勞保、 
罰鍰、費用 
3.財產 
土地、房屋、汽車、 
集保開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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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架構 

 

 

 

迴歸樹 

全國、分署別 

資料範圍 

98~102 年終結案件義務人 

 

義務人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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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義務人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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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1/3) 
義務人平均年齡-分署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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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2/3) 
我國人口老化指數 

縣市別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新北市 50.87 54.98 59 63.82 68.84
臺北市 83.43 86.48 88.31 91 94.53
臺中市 47.53 50.41 53.28 56.4 59.7
臺南市 75.7 79.83 82.69 86.46 90.8
高雄市 65.54 69.78 74.13 79.16 84.86
宜蘭縣 81.55 85.83 90.68 95.58 99.93
桃園縣 43.12 45.42 48.07 51.11 54.5

新竹縣市 57.75 58.99 60.4 61.83 62.96
苗栗縣 81.15 85.16 88.5 91.21 93.21
彰化縣 70.75 74.28 77.93 82.19 86.69
南投縣 86.07 91.49 97.38 103.11 109.55
雲林縣 94.3 99.14 104.76 110.1 115.66
嘉義縣 105.6 111.77 119.34 127.68 137.26
屏東縣 81.43 86.91 93.39 100.45 107.77
臺東縣 81.19 85.05 89.59 95.19 100.04
花蓮縣 78.9 83.24 88.16 93.48 97.88
澎湖縣 102.32 106.65 110.81 113.61 117.04
基隆市 72.97 77.86 84.23 91.54 98.82
新竹市 47.62 49.07 50.4 51.9 53.7
嘉義市 59.8 63.01 66.89 71.64 75.67
金門縣 88.21 90.76 96.04 97.35 99.6
連江縣 66.39 65.14 67.4 69.25 70.74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說明:老化指數=(65歲以上人口)/(0-14歲人口)×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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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3/3) 

• 義務人年齡:以嘉義分署義務人平均年齡最高，桃
園分署義務人平均年齡最低。 

                                                

此結果與分署轄區涵蓋縣市有一定程度的關聯，
嘉義分署轄區:嘉義縣市與雲林縣 
桃園分署轄區:桃園縣 
由於年輕後輩多往都市發展，造就嘉義分署義務
人平均年齡最高，而桃園分署則平均年齡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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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性別及是否具軍公教身分(1/3) 

 
 
 
 
 
 
 
 
 

 

 

 

 

 

 
 

 

總計 法人

分署別 (A)=(B)+(C) (B)

男 女 D/C (%)

臺北分署 243,485         50,889      192,596        125,109        67,487      4,097         2.1
新北分署 342,078         38,127      303,951        209,674        94,277      5,591         1.8
士林分署 205,044         48,516      156,528        102,114        54,414      4,056         2.6
桃園分署 313,873         33,400      280,473        180,248        100,225    6,632         2.4
新竹分署 186,841         17,807      169,034        112,188        56,846      4,943         2.9
臺中分署 337,051         44,324      292,727        186,286        106,441    6,387         2.2
彰化分署 230,160         20,245      209,915        142,499        67,416      5,215         2.5
嘉義分署 197,435         14,567      182,868        127,162        55,706      4,420         2.4
臺南分署 234,549         23,719      210,830        139,533        71,297      5,053         2.4
高雄分署 445,768         42,039      403,729        257,003        146,726    11,335       2.8
屏東分署 149,915         8,781        141,134        91,786          49,348      3,698         2.6
花蓮分署 124,381         8,907        115,474        74,679          40,795      5,016         4.3
宜蘭分署 137,646         11,109      126,537        84,782          41,755      3,737         3.0

總計 3,148,226      362,430    2,785,796     1,833,063     952,733    70,180       2.5

義務人性別及是否具軍公教身分

單位:人

自然人

(C) 軍公教身分 (D)

 98年至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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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性別及是否具軍公教身分
(2/3) 

                義務人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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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性別及是否具軍公教身分
(3/3) 

義務人性別:以男性居多 
 

 

 

 

義務人是否具軍公教身分:花蓮分署義務人曾具軍
公教身分比率最高 

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仍存在，在多由男性為家庭主
要經濟來源的情形下，義務人也以男性居多。 

花蓮分署軍公教比率4.3%最高，新北分署1.8%最低。 
其他分署軍公教比率介於2.1%~3.0%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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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投保身分(1/2)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10條規定，被保險人區分為下列六類： 

第一類 : 
（一）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之專任有給人員或公職人員。 
（二）公、民營事業、機構之受僱者。 
（三）前二目被保險人以外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 
（四）雇主或自營業主。 
（五）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 
第二類： 
（一）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 
（二）參加海員總工會或船長公會為會員之外僱船員。 
第三類： 
（一）農會及水利會會員，或年滿十五歲以上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 
（二）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漁會為甲類會員，或年滿十五歲以上實際從事漁業工作者。 
第四類： 
（一）應服役期及應召在營期間逾二個月之受徵集及召集在營服兵役義務者、國軍軍事學校軍費學生、
經國防部認定之無依軍眷及在領卹期間之軍人遺族。 
（二）服替代役期間之役齡男子。 
（三）在矯正機關接受刑之執行或接受保安處分、管訓處分之執行者。但其應執行之期間，在二個月以
下或接受保護管束處分執行者，不在此限。 
第五類：合於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成員。 
第六類： 
（一）榮民、榮民遺眷之家戶代表。 
（二）第一款至第五款及本款前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以外之家戶戶長或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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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投保身分(2/2) 
24 

 
 
 
 
 
 
 
 
 
 

 
說明:本表之健保投保身分別係依據義務人在不同時間點曾經具有之健
保身分，分別建構六個變項。 



清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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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列聯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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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列聯表分析: 

當我們有兩個或更多個類別變數之資料時，以交叉方式
計算各類別聯合發生次數，一般稱為列聯表分析。 

 

○義務人是否有財產 
     (汽車、房屋、土地、集保) 
○性別 
○是否具公職身分 
○健保身分別(身分別1-
6)。 

 
 
 

清償率級距 
1. [級距1] :0.00≦清償率≦0.25 
2. [級距2] :0.25＜清償率≦0.50 
3. [級距3] :0.50＜清償率≦0.75 
4. [級距4] :0.75＜清償率≦1.00 
 
 
 
 

 
卡
方
獨
立
性
檢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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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方獨立性檢定 

• 卡方獨立性檢定又稱Pearson卡方檢定，可用來判
定兩變數之間是否獨立，亦即判定兩變數是否有
關聯，故又稱「關聯性檢定」 
 

• 卡方獨立性檢定的虛無假設及對立假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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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財產:是否有汽車 
清償率級距與「義務人是否有汽車」有無關聯 ? 

義務人是否有財產之列聯表(清償率級距 × 汽車) 
98年至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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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財產:是否有房屋 

清償率級距與「義務人是否有房屋」有無關聯 ? 
義務人是否有財產之列聯表(清償率級距 × 房屋) 

98年至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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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財產:是否有土地 

清償率級距與「義務人是否有土地」有無關聯 ? 

 義務人是否有財產之列聯表(清償率級距 × 土地) 
98年至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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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財產:是否為集保戶 
清償率級距與「義務人是否為集保戶」有無關聯 ? 

 義務人是否有財產之列聯表(清償率級距 × 集保戶) 
98年至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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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性別 
清償率級距與「義務人性別」有無關聯 ? 

 義務人性別之列聯表(清償率級距 × 性別) 
98年至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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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公教身分 
清償率級距與「義務人是否具軍公教身分」有無關聯 ? 

 義務人是否為軍公教身分之列聯表(清償率級距 × 軍公教身分) 
98年至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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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健保身分別 
清償率級距與「義務人是否曾具健保身分別 1 (如:有薪資所得)」有無關

聯 ? 

 義務人是否曾具健保身分別1 之列聯表(清償率級距 × 身分別1) 
98年至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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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健保身分別 
清償率級距與「義務人是否曾具健保身分別2 (如:加保於職業工會)」

有無關聯 ? 

 義務人是否曾具健保身分別2 之列聯表(清償率級距 × 身分別2) 
98年至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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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健保身分別 
清償率級距與「義務人是否曾具健保身分別 3 (如:加保於漁會或水利

會)」有無關聯 ? 

 義務人是否曾具健保身分別3 之列聯表(清償率級距 × 身分別3) 
98年至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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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健保身分別 
清償率級距與「義務人是否曾具健保身分別 4 (如:替代役或受刑人)」有

無關聯 ? 

 義務人是否曾具健保身分別4 之列聯表(清償率級距 × 身分別4) 
98年至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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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健保身分別 
清償率級距與「義務人是否曾具健保身分別 5 (如:低收入戶)」有無關

聯 ? 
義務人是否曾具健保身分別5 之列聯表(清償率級距 × 身分別5) 

98年至102年 

39 



義務人健保身分別 
清償率級距與「義務人是否曾具健保身分別 6 (如:區域人口)」有無關

聯 ? 
義務人是否曾具健保身分別6 之列聯表(清償率級距 × 身分別6) 

98年至102年 

40 



小結 
•  
義務人是否有汽車、土地、房屋、是否為集保
戶、義務人性別、義務人是否具軍公教身分及義
務人是否曾具健保身分1-6，與清償率高低之間都
具有關聯性。 

• 比率: 
   義務人沒有汽車；義務人有土地、房屋、集保
戶、具軍公教身分、健保身分別為1 (如:有薪資所
得)、性別為女性之義務人，清償率會較高。而健
保身分別為2、4、5、6之義務人，清償率則較
低。 

卡方獨立性檢定: 

發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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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資料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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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探勘 
 資料探勘的目的就是希望在堆得像山一樣高的資
料中，使用自動或半自動的方式把隱藏在資料中
的有用資訊發掘出來。且可以發現一些新奇以及
有用的樣式。另外，資料探勘技術也在於預測未
來。例如: 預測某義務人清償率是否會大於5成? 
 

大量 
資料 

有用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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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探勘技術:決策樹 

• 決策樹是近年來常用的資料探勘技術，可視為迴歸分
析的擴充模型。 
 

• CART決策樹(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s)，同
時兼具分類樹與迴歸樹的功能，由Brieman於1984年
提出。其特色是一次分出兩個節點(node)，且應變數
與解釋變數都可以是連續型。 
 

• 優點: 
很容易處理同時擁有類別與數值的資料 
不容易受離群值(outlier)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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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演算法的基本概念 
• 使用二元分割規則來進行分納與歸類的動作。 

 
• 在演算過程中將資料分類，分類過程與樹狀結構
類似。擁有根、結點與樹葉等。 
 

• 每個分枝節點均視為一次伯努力實驗，並且在演
算過程中透過遞迴過程產生一連串的分類規則，
演算的結果可用來預測樣本其歸納出的類別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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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樹 
 
 

• 利用義務人的基本資料與特性變項去建構出迴歸
樹，以預測義務人之清償率 

 

                   模型1:含法人(不考慮年齡) 

                   模型2:不含法人(考慮年齡) 

目標 

義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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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樹 
 
 
 
 
 
                 
                
 

測試模型準確性 
 

 
        
           建構模型 

資料集 

10% 
測試樣本 

90% 
訓練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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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樹變數及屬性(1/3) 
應變數 解釋變數 屬性 

義務人清償率 
(屬性:連續) 

性別 類別 
(0:法人 1:男 2:女) 

年齡 連續 

總應執行金額 連續 

是否具健保身分別=1 
是否具健保身分別=2 
是否具健保身分別=3 
是否具健保身分別=4 
是否具健保身分別=5 
是否具健保身分別=6 

二元 
(0:否 1: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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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樹變數及屬性(2/3) 
應變數 解釋變數 屬性 

義務人清償率 
(屬性:連續) 

 

財稅案件應執行金額 
占總應執行金額比率 

(簡稱財稅案件應執行金額比率) 

連續 

健保案件應執行金額 
占總應執行金額比率 

(簡稱健保案件應執行金額比率) 

連續 

勞保案件應執行金額 
占總應執行金額比率 

(簡稱勞保案件應執行金額比率) 

連續 

罰鍰案件應執行金額 
占總應執行金額比率 

(簡稱罰鍰案件應執行金額比率) 

連續 

費用案件應執行金額 
占總應執行金額比率 

(簡稱費用案件應執行金額比率) 

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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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樹變數及屬性(3/3) 

應變數 解釋變數 屬性 

義務人清償率 
(屬性:連續) 

是否有汽車 二元  (0:否 1:是) 

是否有房屋 二元  (0:否 1:是) 

是否有土地 二元  (0:否 1:是) 

是否為集保戶 二元  (0:否 1:是) 

是否具軍公教身分 二元  (0:否 1: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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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樹(含法人)-全國 
 

 

  清償率 

  比率=葉節點人數/根  

   節點人數×100% 

 

0.235 

23.59% 

0.800 

23.64% 

0.463 

23.30% 

健保身分別 

=1 
 

是 否 

0.737 

10.46% 
0.360 

11.58% 

健保身分別 

=1 
 

是 否 

0.621 

7.43% 

是 是 否 

全國分署 

根節點義務人數 = 2,833,399 人 

總應執行金額 < 25,998 元 

 

是 

財稅比例 

< 0.508 
 

否 

否 

健保身分別 

=6 
 

最高清償率 0.8， 
占根節點義務人數
之 23.64%。 
 
最低清償率 
0.235， 
占根節點義務人數 
之 23.59%。 
 

 
 
 
 

重要節點: 
「總應執行金額」 
「曾具健保身分別 1」 
「曾具健保身分別 6」 
「財稅案件應執行金額比率」 
「罰鍰案件應執行金額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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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樹(自然人)-全國 
 

 

 

 

 

 

 

 

 

 

 

 

 

 

 

 

 

 

 

 

 

 

 

 

 

 

 

 

 

 

 

 

 

 

 

 

 

 

 清償率 

 比率=葉節點人

數/根節點人數×

100% 

 

0.689 

5.25% 

財稅比例 

< 0.584 

是 否 

總應執行金額 

< 25,994 元 
 

是 否 

0.235 

29.12% 

0.419 

15.05% 

罰鍰比例 

< 1.06×10-5 

 

是 否 

0.844 

23.33% 

健保身分別 

=1 
 

是 否 

0.522 

4.98% 
0.767 

10.95% 

總應執行金額 

< 37,499 元 

 

是 否 

0.269 

5.30% 

0.557 

6.02% 

總應執行金額 

< 15,425 元 

 

是 否 

全國分署 

根節點義務人數 = 2,275,475 人 
健保身分別=6 

 

否 是 

 

最高清償率 0.844， 
占根節點義務人數之 
23.33%。 
 
最低清償率 0.235， 
占根節點義務人數 
之 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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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樹-模型評估(1/2) 
• 平均絕對誤差 

 

 

 
 

• MAPE 判斷準則 

 

 

 

 

 

 

 

MAPE 值(%) 判斷準則 

MAPE<=10 預測能力極佳(越接近 0 越好) 

10 < MAPE < =20 預測能力優良 

20 < MAPE <= 50 預測能力合理 

MAPE > 50 預測能力不佳 

資料來源：Lee, So and Tang.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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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樹-模型評估(2/2) 

模型 義務人(含法人) 義務人(自然人) 

MAPE 值 
(%) 

訓練樣本 測試樣本 訓練樣本 測試樣本 

26.0 26.0 24.0 24.0 

MAPE值介於20~50， 
屬於偏『優良』之『合理』預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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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 影響決策樹的重要節點:「總應執行金額」、「是否曾具
健保身分別 1」、「是否曾具健保身分別 6」、「財稅案
件應執行金額比率」、「罰鍰案件應執行金額比率」。 

• 當義務人曾具「健保身分別6 (如:區域人口)」，預測清償
率低。 

• 當義務人曾具「健保身分別1 (如:有薪資所得)」，預測清
償率高。 

• 罰鍰案件應執行金額比率低者，清償率會高於比率高者。 

• 當財稅案件應執行金額比率在5成以上者，清償率會高於
比率未達5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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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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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總應執行金額」、「是否曾具健保身分別=1」、「是否
曾具健保身分別=6」、「財稅案件應執行金額比率」、
「罰鍰案件應執行金額比率」為決策樹分析中挑選出的重
要節點: 

 故當一義務人移送分署執行時，可依據這些重要變數預測
其可能的清償率。 
 
決策樹:與傳統迴歸模型類似，但卻無需對資料先進行基
本統計假設後，再判斷迴歸模型是否適用，且樹狀結構提
供的資訊邏輯清晰，當一義務人移送案件進來後，我們可
以根據其變數資料，預測其未來可能的清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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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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